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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0年12月31日

（2010）甬海商初字第1238号
徐峰宇：本院受理原告虞泽荣与被告徐峰宇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甬海商初字第 123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239号

徐峰宇：本院受理原告虞泽荣与被告徐峰宇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甬海商初字第 123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253号

王军定、杨式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波威控股有
限公司诉被告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0）甬海商初字第 1253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鄞邱民初字第285号

王方均：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区梅墟街道滕
园股份经济合作社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本院已依法判决被告王方均支付
原告宁波市鄞州区梅墟街道滕园股份经济合作社逾期
支付房屋租金的利息损失 7070 元、维修费 63618.88
元、电费 17002.63元、水费 1329.1 元，共计 89020.61
元，限被告王方均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
毕。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0）嘉海商初字第993号

戴宇、沈伟立:本院受理的原告柴乐欢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0）嘉海商初字第 99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行政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0）嘉海商初字第994号

沈伟立、沈艳丽:本院受理的原告柴乐欢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0）嘉海商初字第 99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行政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0）湖吴商初字第525号

王宝林：本院受理的原告罗水江与被告王宝林、
沈晓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0）湖吴商初字第 525 号退出诉讼通
知书及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好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0）金义经催字第49号

本院于 2010 年 10 月 8日受理了申请人杭州明旭
贸易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
汇票（票号为：GA/01 02417357，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9
月 9 日，出票金额为 147000 元，到票日期为 2011 年 3
月 8 号，出票人为义乌市怡尚文化用品厂，收款人为
杭州明旭贸易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作出了（2010）金义经催字第 49 号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自本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杭州明旭贸易有
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0）金义经催字第48号

本院于 2010 年 9月 10 日受理了申请人重庆林丹
商贸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
票（票号为：DB/01 04864974，出票日期为 2010年 2月 9
日，出票金额为10万元，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10年 8

月 8日，出票人为来诺金服饰（义乌）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绍兴市冠华纺织品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
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0 年 12
月 23日作了（2010）金义经催字第 48号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自本公告之日起，申请人重庆林丹商贸有限
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0）金义经催字第50号

本院于 2010 年 10 月 12 日受理了申请人张家港
保税区庄盛国际工贸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
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为：GA/01 05867558，出票
日期为 2010 年 12 月 3 号，出票金额为 100000 元，到
票日期为 2010 年 12 月 3日，出票人为义乌市嘉润进
出口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海宁百斯特针织有限公司），
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作出了（2010）金义经催
字第 50 号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之日
起，申请人河南广泰铝业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
求支付。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1）金义催字第1号

申请人浙江化纤联合集团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
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95 条之规定，现
予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为：DB/01 00916012，出票
日期为 2005 年 10 月 27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06 年 4
月 27 日，出票金额为 10 万元，出票人为义乌市豪乐
织带厂，收款人为任达皮具行的银行承兑汇票）。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
银行承兑汇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0）东催字第6号

本院于 2010 年 8 月 6 日受理了申请人天洁集团
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
（出票日期 2010 年 3 月 24 日，票据号码 DH/01
05294188,票面金额人民币 188 万元整，出票人为东阳
得邦照明有限公司，出票行为中国银行东阳支行，收

款人为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背书转让）依
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作出（2010）东催字第 6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3800号

张伟东：本院受理原告赵云斌诉被告张伟东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
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由洪秀
珍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楼天兰，人民陪审员楼巧珍
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1 年 4月 1 日上午 8时 40 分在
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3629号

张青松：本院受理原告傅鸳鸯诉被告张青松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
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由洪秀
珍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楼天兰，人民陪审员楼巧珍
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1 年 4月 1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
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403号

方庭韩、傅再芳：本院受理的原告郑炼星诉你们之
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 240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535号

许志斌：本院受理的原告郑练祺诉你之间的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金浦商初字第 253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636号

张必松、周仙鱼：本院受理的原告王登辉诉你们之
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 263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790号

张建理：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根水诉你之间的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0）金浦商初字第 279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3234号

赵康松：本院受理的原告黄明敏诉你之间的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0）金浦商初字第 323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3783号

杜虎、虞叶莲：本院受理原告孔中诉被告杜虎、虞叶莲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1年 4月 6日下午1时 4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姜俊来：本院受理原告丁小燕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 10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山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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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沈洁琼

发生家庭暴力拨打“
110

”，民警还能不能以
“ 家务事”为由不出警？ 昨日，省人大常委会召开
新闻发布会再次强调，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
施 《 浙江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将为所有家庭成员提供保障。

《条例》为谁撑起保护伞？
何谓家庭暴力？《 条例》中明确指出，行为

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
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
面造成伤害后果的行为。

那么，哪些人能受《 条例》保护呢？ 配偶、

父母、 子女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家庭组成人
员都在其保护范围之内。

对此，《 条例》明确了公安 、司法行政 、民

政等部门和妇联、工会、共青团 、老龄委 、残
联等群众团体，以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等组织， 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预防和制
止家庭暴力工作。

有望破解取证难
《 条例》规定，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直接

或者委托他人向村（ 居）民委员会 、乡镇（ 街
道）综治机构、司法所、家庭暴力施暴人或者
受害人所在单位，以及各级妇联、工会、共青
团、老龄委、残联等投诉或者求助，也可以向
公安机关报案。 受理家庭暴力投诉或者求助
的单位， 应如实记录家庭暴力行为人的违法
事实和受害人的受害情况， 并在征求受害人
意见后制作和保存证据材料。

以往有受害人向“
110

”报案后，有些民警
会以“ 家务事”为由推诿，就算出警，民警一般
也是以调解为主。 而《 条例》规定，公安机关应

当将涉及家庭暴力的报案纳入“
110

”报警服务
受理范围。 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后，可区别不同
情况，依法进行调解、处罚或立案侦查，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等。

法院可保护受害人人身安全
条例还规定，必要时法院应采取措施，保护

受害人人身安全。 如果家庭暴力的婚姻案件一
旦起诉到了法院，对受害人请求损害赔偿的，法
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对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
家庭暴力受害人，应当依法提供司法救助。

诉讼期间， 家庭暴力案件的受害人因客观
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相关证据而申请人民法
院调查收集的 ，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调查收
集；家庭暴力行为人对受害人继续施暴或者
以暴力相威胁妨碍诉讼正常进行的，人民法
院应当依法及时采取强制措施，保护受害人的
人身安全。

未婚女孩照片
莫名登上人流广告
卫生院被判侵犯肖像权

■通讯员林静

照片莫名成为卫生院的人流广告，

未婚女孩莎莎愤然将对方告上法院，索
赔

5

万元。近日，台州中院审结了这起肖
像权纠纷案， 终审判决该卫生院停止侵
权，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
害抚慰金

8000

元。

案情回放：
家住在台州市黄岩区的未婚女孩

莎莎 ， 曾将喜欢的照片放在自己
QQ

空间上。 去年春天 ， 莎莎接到同学电
话，说有本杂志上的广告照片很像她 ，

莎莎立即去辩认。 她惊讶地发现，杂志
上使用的正是自己的照片 ， 居然是一
则人流广告。

这本杂志名叫 《 丽人坊》 ， 是黄岩
江口街道卫生院非法发行的一本宣传
册。 同学说，附近的服装店都收到了这
本杂志。

“ 我是一个未婚女孩，竟莫名成了人
流广告的代言人。”莎莎震惊、羞愤之余，

将该卫生院告上法院， 并委托公证处对
卫生院门口的广告牌进行拍照留证。

莎莎诉称， 卫生院的行为造成了她
邻居、朋友的误解和猜测，对她及家人造
成极大的精神伤害， 她和男友之间也因
此出现感情危机。 莎莎要求卫生院停止
侵犯她的肖像权， 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
损害抚慰金

5

万元。

卫生院则辩称，未出版过《 丽人坊》

杂志， 杂志上的照片是艺术照， 又是侧
面，周围布满鲜花，也不能说此肖像就是
原告。而且，凭杂志上的肖像也不能推断
出原告在该卫生院做了人流。

法院经审理， 一审判决卫生院停止
侵权，并向原告赔礼道歉；根据其过错程
度及造成的影响面， 酌情赔偿精神损害
抚慰金

8000

元。 判决后，卫生院不服，

提起上诉，被台州中院终审驳回。

法官说法：
肖像权是公民受法律保护的一项

民事权利。肖像权人有权同意他人有偿
或无偿使用自己肖像，未经本人同意，任
何人不得使用其肖像。

被告在原告未知的情况下，在其出
版的杂志中使用原告肖像，宣传自己的
服务项目，构成侵权，故被告应承担相应
的民事责任。

开家网店卖香烟合法吗？

城管委屈奖
■张广墅画

江苏江都市日前召开了城管工作年度总结
会，一名城管队员获“特别委屈奖”。他在处理一次
占道经营时，遭摊主辱骂并被摊主撕破衣服，相持
3个多小时，他始终坚持说服教育，骂不还口、打
不还手。

本栏目由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协办
主任：吕思源常务副主任：吕俊
本所擅长：民事、刑事、行政诉讼及非诉代理。
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376号龙都大厦705室
电话：0571—85124743、85021454
网址：http://www.sykunlun.com/

法官说法

遭遇家暴求助“ 110”不得推诿
我省反家暴条例明天起实施

张先生问：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发展，懂

得网购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开网店尝
到了不小的甜头。因此，我也想在淘宝
网上开一家网店，专门销售名烟名酒。
听说国家对烟草专卖有非常严格的规
定，所以我不确定真品香烟究竟能不能
在网上交易。请问，我开网店卖香烟合
法吗？

本报作答：根据我国现行的烟草
专卖法律法规和政策， 你想开网店卖
香烟，不管卖是的真烟还是假烟，都是
非法的。

《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规
定，“ 除了取得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
证、 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或者特
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许可证的
企业依法销售烟草专卖品外，

任何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不得通过信息网络销售烟草专
卖品。 ”

同时 ，《 烟草专卖法实施
条例》规定 ，取得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是“ 有
固定的经营场所”。 也就是说，根据烟
草专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除了持
有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烟草专
卖批发企业许可证和特种烟草专卖
经营企业许可证的企业，在国家烟草
专卖局的内部网交易平台上进行的
烟草交易行为外，其他网络售烟行为
都是违法的。

网店经营卷烟， 由于是在虚拟场
所，不满足“ 有固定场所”这一要件，不
具备申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条
件。即使实体店已经申领了许可证，也
不代表有权在网上销售香烟。 一旦发
现有人在互联网上销售卷烟， 烟草专
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会同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进行查处。 ■孙军帅


